包府发〔2026〕12号
包头市人民政府
关于任免董凯等同志职务的通知
各旗、县、区人民政府，稀土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各部门、单位，中直、区直企事业单位：

市政府研究决定：

董  凯  任市乡村振兴局局长；
万  丽  任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；

陈嘉骏  任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；

李庆忠  任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；

王河龙  免去市乡村振兴局局长职务；

王辉东  免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，市能源局局长职务；

李广乐  免去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

高永飞  免去市财政局副局长职务；

高  崇  免去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职务；

杨  光  免去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职务；
李  琦  免去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

张  戎  免去包头艺术职业学校校长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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